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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陕食药监函〔2016〕137号 
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

关于对省十一届政协四次会议
第283号提案答复的函

冯振斌先生：

您提出的《药食两用目录工作的建议》（第283号）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提案中对于增加药食两用目录的建议非常及时，提出的建议也很有建设性。中医药是中华民族对天地人系统的认知精华，在绵长的历史中护佑着中华民族，也是中华民族献给世界人民的瑰宝。中医治未病的理念，在根本上就是重视日常保健、养生，中国传统饮食文化是中医药文化理念养生护生的最广泛的应用。

依据药用（动）植物作用于人体的风险程度，我国中药材的应用，基本按照药品、用于保健食品的原料、药食同源的品种、食品等四大类。目前，除《中国药典》中中药品种，还有未列入而在民间习用的大量草药品种，卫生部发布的药食同源目录的品种只有101个（另有新资源食品目录）。我们国家经过多年来对药品的严格管理和临床应用，对许多品种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已经有了较深入的认知，将其中相对安全的品种纳入药食同源目录中进行管理，不仅能够节省行政资源和企业成本，更重要的是将极大地推动相关产业的延伸和发展，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率，为农业提供广泛的出路，这是关系国计民生根本利益的大事。

您的提案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。我局非常重视，督促中药办、保健品处、药品安监处等处室研究推动这项工作。

鉴于药食同源目录由卫计委确定，在我局的授权的职能分工内，我们将积极做好以下方面的工作：

一是就该项工作向省卫计委提出建议。

二是将提案的重要意义向省政府中药产业发展协调小组汇报，争取省上各部门能够了解并重视该项工作，并形成推动合力。

三是在推动这项工作过程中积极跟进并予以技术支持。

再次感谢你对我省药品安全工作的关心与支持，希望继续对我们的工作加以监督指导，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。

                 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4月29日

（联系人：毛省侠，电话：029-62288104）

（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省政协提案委员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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